
 

关于陈定香同学转学的公示 
 

经学校2018年7月17日院长办公会议研究，同意陈定香同学由

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四年制本科2017级转入我校汉语

言文学专业四年制本科2017级学习。 

经核实，陈定香同学转学申请符合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

定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41号）和《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

院本专科生转学实施细则》（贵工程院政发〔2017〕35号）文件规

定，现予以公示，公示期为2018年7月17日至7月24日。公示期间如

有异议，请联系教务处，电话：0857-8330294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教务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7月17日 

 


